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實習空間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5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確保師生在

實習空間教學安全並防範意外發生，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實習空間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 

第二條 實習空間之設置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容易燃燒之物料不得置放於實習空間場所內。 

(二) 為加強學生對緊急意外事件之處理，得不定期配合本校實施消防演練。 

(三) 本系系主任及實習空間負責教師應經常巡視實習場地安全。每學期應對所屬之

實習空間實施至少一次安全檢核。 

(四) 實習空間僅借用予對實習空間機具設備有教學或使用經驗之人員。 

第三條 實習空間之安全規定如下： 

(一) 實習空間內作業時，應著規定之防護用具及服裝，使用前應啟動照明及通風設

備。 

(二) 實習空間之機具設備，未經管理單位許可不得擅自啟動使用。 

(三) 機具設備啟動前，應檢查電源線路及零件有無鬆動現象。 

(四) 操作機具設備應依正確步驟及方法，在機具運轉期間嚴禁離開機具或工作場

所。 

(五) 如遇數人共用一部機具，同時間僅供一人使用機具，其餘人員不可同時操作觸

摸同一部機具。 

(六) 不得在機具運轉中進行潤滑、調整或檢修，應待機具停止後再進行。 

(七) 工作場所內部應隨時保持清潔，物料、廢料應放於規定容器內。 

(八) 離開工作場所，應即予以切斷機具設備電源，未經管理單位允許不得帶離實習

空間。 

(九) 實習空間緊急出口應隨時保持暢通，不得以任何物品阻擋。 

(十) 實驗空間內嚴禁飲食、嬉戲及違反安全規範之行為。 

第四條 人員進行操作機具設備時如有傷害發生，由現場教師或負責人員指揮調度，傷者應

至本校衛保組由專業醫護人員實施醫療，視情況送醫治療。 

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